
第 8206號公告 公眾衞生及市政條例 (第 132章 )

進口野味、肉類、家禽及蛋類規例

現按照《進口野味、肉類、家禽及蛋類規例》第 3條公布，就下開第 1欄所列來源地而言，食物
環境衞生署署長認可第 2欄所列發證實體是為執行上述規定的認可發證實體，惟須受第 3欄所
列的條件限制：

第 1欄 第 2欄 第 3欄

來源地 發證實體 條件

丹麥 丹麥環境和食品部丹麥獸醫和食品局
墨西哥 農業和農村發展部 只適用於進口牛肉、豬肉

及家禽

 2015年 12月 5日第 849號號外公告第 22及 37項現告取消。

2019年 12月 20日 食物環境衞生署署長劉利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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